危险废物经营许可条件要求
本许可条件是JSNTHM0684COO001-3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附件与许可证本身具有同等约束力。

JSNTHM0684COO001-3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是基于海安乾鼎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满足下列条件，承诺遵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之规定，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申请材料中列举的所有其他要求，履行相关义务而颁发的。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3名技术人员，专业全部为环境工程。

二、有下列运输工具：

委托海安市安达石油化工运输有限公司。

三、有下列包装工具，中转、临时存放/贮存设施、设备：

盛放危险废物的容器选取防泄漏、防渗漏容器。主要存放/贮存设备清单详见下表：
	项目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主要设备
	密封机油桶
	ф=580mm h=930mm
	150
	只

	
	IBC吨桶
	1.2m*1m*1.15m
	80
	只

	
	卧式油罐
	30m³
	2
	个


本项目设置了危险废物暂存库，建筑面积1260m2（废矿物油占用720m2）。
四、有下列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1.辅助设备及配套设施、设备：

	项目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辅助设备
	行车
	5t
	1
	台

	
	油泵
	/
	2
	台

	
	缠绕机
	/
	1
	台

	
	1#废气处理装置
	二级活性炭，排气筒15米
	1
	套

	
	2#废气处理装置
	碱喷淋，排气筒15米
	1
	套


2、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废气:该公司废机油可能因密闭不严而产生少量有机废气，废气在暂存间设置集气罩将有机废气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15m高排气筒排放。

废水:本公司厂区实施“雨污分流、清污分流”。雨水依托现有厂区雨水管网收集后就近排入附近河流。本公司不产生工业废水，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的生活污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COD、SS、氨氮、总磷，产生的废水依托江苏宁国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现有的化粪池预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后排入污水管网，经曲塘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B标准后，排入老通扬运河。固废:本项目工业固体废弃物主要有收集的废机油、废活性炭、废劳保用品、含油抹布、手套以及生活垃圾等。废机油委托南通喆瑞油品有限公司处置;废活性炭、废劳保用品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项目固废处理处置率达到100%，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五、危险废物收集和暂存工艺流程

本项目为废机油收集暂存项目，不涉及深加工处置，最终由有资质单位运输至最终再生处置单位处置。具体工业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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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订并执行以下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安全保卫制度

转移联单及危险废物转移网上报告制度

废物收集、装卸、运输、贮存以及处置操作规程

接收废物的控制措施

经营记录薄及经营情况网上报告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制度

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环境监测措施

事故应急措施及相关证明材料（人员培训、事故应急预案、环境污染责任险）

七、其他管理要求：

进一步落实规范化管理要求，完善生产环境和贮存场所，在确保生产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对处置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按照监测方案要求进行监测，同时自行监测结果须按季度向社会公布，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认真执行各项环保法律、法规，提高环保管理水平。

八、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约定：

（一）有以下行为的，暂停系统接收危险废物服务功能30天。

1、接收的危险废物不符合入场分析标准或预处理后危险废物不符合利用处置标准，累计5批次及以上的；

2、接收无二维码的危险废物或扫码签收弄虚作假，累计超5批次（含）的；

3、未按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或接收与联单信息不符的危险废物，累计3批次及以上的；

4、未按火灾危险性等级或稳定化预处理要求贮存危险废物，累计5吨及以上的；

5、厂内贮存危险废物超过许可经营量1/6以上的；

6、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其他环境污染，累计5吨及以上的（按包装标签总量计）；

7、台账记录账实不符，不能追溯过程的；

8、未开展自行监测，或自行监测污染物指标、频次累计缺失5项（次）及以上的；

9、危险废物焚烧单位未按要求在省系统中填写启炉、停炉、运行等工况状态变化情况，累计3次及以上的；工况传输不正常，12小时内不报告监管部门或12小时内报告但未采取措施及时修复的；

10、不及时处理省系统中预警信息的。

（二）有以下行为的，暂停系统接收危险废物服务功能60天。

1、未对接收危废开展入厂检测，或入厂检测指标漏检2项及以上且超过5批次（含）的；

2、接收无二维码的危险废物或扫码签收弄虚作假，累计超10批次（含）的；

3、违反许可要求接收危险废物，不足3吨的；

4、未经审批（备案）跨省转移危险（固体）废物的；

5、未经相容性检测，混合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累计5吨及以上的；

6、未经许可，擅自变动利用处置主体工艺或拆除关闭污染防治设施的；

7、危险废物焚烧单位工况不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第9.4条规定，且一个自然月发生5次及以上的；

8、一个自然月内废水、废气、次生产物污染物指标（含在线监控数据）超过国家（地方、行业）标准5次及以上的；

9、未在省系统中如实申报次生产物产生、贮存和去向情况数量较大的（次生危废3吨及以上或固体废物、不按固体废物管理的产物、产品等总量10吨及以上）；次生产物超一年未处理的；

10、发生被暂停省系统账号接收危险废物服务功能30天行为，未整改到位的。

（三）有以下行为的，暂停系统接收危险废物服务功能90天。

1、违反许可要求接收危险废物，累计3吨及以上的；

2、接收无二维码的危险废物或扫码签收弄虚作假，累计超15批次（含）的；

3、经营单位转借许可证给第三方机构或由第三方代为接收、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

4、未经批准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

5、将危险废物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

6、检测、运行、工况等经营记录弄虚作假的；

7、篡改、伪造自动监控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控设施，排放污染物；

8、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有毒废水、废液；

9、经营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一般安全生产事故及以上的；

10、发生被暂停省系统账号接收危险废物服务功能60天行为，未整改到位的。

现要求企业进一步落实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要求，在确保生产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对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按照监测方案要求进行监测，同时自行监测结果须按季度向社会公布，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认真执行各项环保法律、法规，提高环保管理水平。

上述许可条件发生变化的，应按照《关于实施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通知》（苏环控〔2004〕64号）第七条要求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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